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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段965地號1筆土地都市更新 

興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案 

評選須知 

本中心為「新北市蘆洲區光華段965地號1筆土地都市更新興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

術服務案」，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本案採購，由本中心評選委員會進行綜合評選。 

壹、 評選委員會 

一、 評選委員會置委員5人以上，由執行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本中心內部具有

與採購案相關專門知識之人員兼任之，其外聘學者及專家人數應達設置

委員三分之一以上。 

二、 評選委員會於完成評選事宜且無待處理事項後解散。 

三、 評選委員會應依報經執行長核定之評選條件辦理評選。 

四、 評選委員會置正、副召集人各 1 人，由執行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機關內

部人員擔任。召集人綜理評選事宜，副召集人襄助召集人處理評選事宜，

並均為委員。 

五、 評選委員會成員出席評選會議應全程參與，避免遲到早退，並應親自為

之，不得代理。 

六、 評選會議應有成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辦理評選；其決議以出

席成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七、 評選委員對於利益迴避準用政府採購法之評選會議相關規定。 

八、 評選委員會成員有下列情形者，應主動辭職，未主動辭職者，本中心應

予以解除評選委員會職務： 

(一) 評選委員會成員違反上述七之情形。 

(二) 評選委員會成員有利用評選關係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回扣、餽贈、

優惠交易或其他不正利益的行為。 

(三) 評選委員會成員接受與評選有關之食、宿、交通、娛樂、旅遊、冶

遊或其他類似情形之免費或優惠招待的行為。但本中心安排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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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宿、交通，不在此限。 

(四) 評選委員會成員有洩漏應保守秘密之評選資訊的行為。 

(五) 評選委員會成員有利用評選所獲非公開資訊圖私人不正利益的行為。 

(六) 評選委員會成員有利用評選關係媒介他人至投標廠商處所任職、升

職、調職或為其他人事請託的行為。 

(七) 評選委員會成員有利用評選關係與投標廠商有借貸或非經公開交易

之投資關係的之行為。 

(八) 評選委員會成員有利用評選關係從事或接受請託或關說之行為。 

(九) 評選委員會成員有利用評選關係營私舞弊或從事其他足以影響評選

委員會成員尊嚴或使一般人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評選事務或活動之

行為。 

若因上述原因須迴避而未能繼續擔任成員，致成員總額人數未達本作業須

知規定者，本中心應另行指派人員報執行長或其授權人員同意後補足之。 

九、 評選會議應作成會議紀錄，由出席成員全體簽名。評選委員會成員對於

會議之決議有不同意見者，得要求將不同意見載入會議紀錄或將意見書

附於會議紀錄，評選會議不得拒絕。 

貳、 工作小組 

一、 工作小組成員 8 人，由執行長或其授權人員從本中心人員選定擔任。 

二、 工作小組應依廠商投標資格審查表指定之事項，就廠商所提供資格審查

文件予以審查，審查出合格投標廠商後，就合格投標廠商所提服務建議

書擬具初審意見，連同廠商文件送評選委員會供評選委員參考。 

參、 評選作業 

一、 資格審查階段： 

(一) 本案有 1 家（含）以上投標廠商於投標受理期間內提出投標時，於截

止收件日後，進行開標及資格審查。 

(二) 資格審查時由本中心組成之工作小組就投標廠商所提資格文件及投

標須知所訂應檢附之資料進行審查，資格符合者為合格投標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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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標廠商之投標文件，其項目、件數、形式須完整真實，內容須符

合相關公告規定。若申報不實，不得為最有利標廠商。 

二、 綜合評選階段： 

(一) 評選委員會先就合格投標廠商所提出之服務建議書及服務費用組成

分析表是否符合本案之要求進行檢查。 

(二) 簡報之辦理原則如下： 

1. 由本中心另行通知各合格投標廠商舉行評選會議之時間、地點及

細節。 

2. 簡報順序依各合格投標廠商送達申請文件至本中心時間之先後順

序定之，先送達者後簡報。 

3. 各合格投標廠商所派參與簡報及答詢之總人數不得超過【5】人，

其中應包括合格投標廠商之計畫主持人，且出席人員應備妥其身

分證明文件（身分證）。 

4. 合格投標廠商之簡報人員應依指定時間，攜帶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準時辦理報到，逾時【5】分鐘以上視為放棄簡報機會。 

5. 合格投標廠商簡報時間原則為【20】分鐘，第【18】分鐘按鈴1次，

第【20】分鐘按鈴2次並應立即停止簡報。各合格投標廠商應於簡

報時間內完成簡報，不得要求外加時間，但必要時得由評選委員

會調整之。 

6. 簡報結束後由評選委員進行詢問，採統問統答之方式，答詢時間

(不含評選委員提問時間)合計以【10】分鐘為限，必要時得由評

選委員會調整之。 

7. 合格投標廠商簡報時，簡報內容不得超出相關服務建議書所述之

範圍。合格投標廠商得於現場發送簡報紙本、展示模型、播放電

腦動畫，但若超出相關服務建議書所述範圍，不得納入評決。 

8. 評選委員若對於相關服務建議書、投標單之內容有疑義，得當場

要求合格投標廠商澄清或說明。 

9. 合格投標廠商之簡報內容及回覆委員之答詢，應作為綜合評選會

議紀錄。 

10. 各合格投標廠商於各階段簡報時，其他合格投標廠商應一律退席。 

11. 評選委員評分時，各合格投標廠商應一律退席。 

(三) 評分方式 

1. 受評廠商評分由各出席評選委員審查時獨立為之，由個別出席評

選委員依據各受評廠商服務建議書、簡報及答詢等內容，就評選

項目、內容進行綜合考量後予以評分(詳附件一)， 依評定分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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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並轉成序位後，計入評分表（詳附件二）。若評選委員評分表

中各受評廠商小計未達【70】分或超過【85】分，請評選委員於

評分表述明理由。未參與簡報及答詢者，簡報答詢一項以0分計。 

2. 各評選委員完成評分表並簽名確認後，交由工作小組將出席評選

委員評給各受評廠商總評分及序位，分別填入評分總表（詳附件

三）。 

3. 經評選委員會成員給予合格投標廠商之總評分平均達 【75】分以

上者，且給予【75】 分以上之評選委員會成員已逾出席成員二分

之一者，依各成員給予之分數加總後，排其序位，以總序位最低

者，為本案最有利標廠商。 

如總分相同時，得以下列方式之一決定最有利標廠商： 

(1) 對總評分相同廠商再行綜合評選一次，以總評分最高者決標。

綜合評選後之總評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2) 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較高者決標。得分仍相同者，

抽籤決定之。 

4. 所有評選項目及子項之投標文件內容，於無法依評選委員會出席

委員過半數決定最有利標時，不予決標。平均分數未達 75 分者不

納入決標對象。 

(四) 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時，召集人應提交本委員會議議決

或依本委員會決議辦理複審，並列入會議紀錄。複審結果仍有明顯

差異時，本評選會得作成下列議決或決議：  

1. 維持原評選結果。 

2. 除去個別委員評選結果，重計評選結果。 

3. 廢棄原評選結果，重行提出評選結果。 

4. 無法評定合於標準之廠商。 

(五) 評選委員對於會議之決議有不同意見者，得要求將不同意見載入會

議紀錄或將意見書附於會議紀錄，以備查考，本委員會不得拒絕。 

三、 評選之結果依本中心決標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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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評選項目及配分： 

評選項目 子項 配分 

壹、
計畫
執行
與控
管 

計畫背景分析 對本都市更新案之了解與認知。 

10% 履約管理整體執行

構想 

1. 依本案採購契約草案及「新北市蘆洲區光華段965地號1筆土
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權利變換計畫書」，提出整體履約
管理執行構想。 

2. 提出本都市更新案興建工程執行過程中，各階段可能遭遇之問
題及對策。 

3. 其他有利於提升本案各項作業效率之策略說明。 

營造廠遴選作業 提出本都市更新案營造廠商遴選建議與說明。 10% 

興建工程施工品質

管理與督導執行 
投標廠商應依本案採購契約草案、本中心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
點，就如何落實工程專業審查、工程稽查、查核及督導提出說明。 

10% 

興建工程進度管理

與完工驗收 

應依本案採購契約草案、營造廠商契約及都市更新及建築工程相
關法令規定，就下列事項提出工作說明。 
1. 協助本中心確實追蹤及確保本案工程進度。 
2. 協助本中心進行工程驗收、點交及產權登記。 

10% 

履約爭議及財務檢

查 

投標廠商應依本案採購契約草案、營造廠商契約，就下列事項提
出工作說明。 

1. 興建工程履約爭議之預警及爭議發生之處理。 
2. 興建工程定期及不定期財務查核之查核重點與財務預警。 

10% 

貳、服務費用組成分析 廠商服務費用標價組成內容與其品質相較之合理性與完整性。 10% 

參、創意及回饋 

1. 廠商可提出對於本案有利、優化之創意及回饋具體實施計
畫，內容應與採購標的有關者為限。(相關費用，已含於
服務費用總價不另給付，且創意內容需符合法令規定為投標
廠商可執行之項目，否則不予計分) 

2. 創意及回饋應詳列各項目之金額。 

5% 

肆 

、

團

隊

能

力

與

實

績 

團隊組織及主要工

作人員學經歷 

1. 團隊人力組織規劃。 

2. 投標廠商及其團隊成員專業技術能力。 10% 

過去履約績效 

1. 投標廠商近10年曾完成或執行「住宅類」、「商業類」及
「辦公室(廳)類」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專案管理(履約管理)或專
業營建管理完工實績。 

2. 投標廠商或協力廠商/人員近5年曾執行履約爭議處理之實
績。(應優先以都更履約爭議、工程履約爭議或促參履約爭議處
理等相關實績進行說明。) 

3. 投標廠商或協力廠商/人員近5年，如曾有採購履約爭議(協調)
或受機關停權處分之情形，應敘明 
事由及處理情形，無則寫無。 

15% 

伍、 簡報及答詢 
投標廠商簡報（完整度與專業度）及答詢表現（適當性），並以
服務建議書所載範圍為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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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項目 子項 配分 

總  分 100% 

 
 

1. 服務建議書份數不足者，於評選時總分扣減【5】分。 

2. 廠商投標文件內容於各評選項目之表現及評分(採整數%)： 

➢ 屬優者(高水準，明顯超越需求；給予該項 85%～100%之評分) 

➢ 屬佳者(高於一般水準，略超越需求；給予該項 76%～84%之評分) 

➢ 屬普通者(一般水準，符合需求；給予該項 70%～75%之評分) 

➢ 屬差者(低於一般水準，略低於需求；給予該項 60%～69%之評分) 

➢ 屬劣者(無資料、有錯誤、不符合需求；給予該項 0%~59%之評分) 



 

附件二 

 

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評選委員評分表 

標的名稱：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段965地號1筆土地都市更新興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案 

 

評選項目 子項 配分 
廠商編號 

Ａ Ｂ Ｃ 

壹、計畫
執行與控

管 

計畫背景分析 對本都市更新案之了解與認知。 

10% 

   

履約管理整體執行構想 

1. 依本案採購契約草案及「新北市蘆洲區光華段965地號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權利變換計畫書」，提出整體履
約管理執行構想。 

2. 提出本都市更新案興建工程執行過程中，各階段可能遭遇之問題及對策。 
3. 其他有利於提升本案各項作業效率之策略說明。 

營造廠遴選作業 提出本都市更新案營造廠商遴選建議與說明。 10% 
   

興建工程施工品質管理與督導執行 投標廠商應依本案採購契約草案、本中心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就如何落實工程專業審查、工程稽查、查核及督導提出說明。 10% 
   

興建工程進度管理與完工驗收 

應依本案採購契約草案、營造廠商契約及都市更新及建築工程相關法令規定，就下列事項提出工作說明。 
1. 協助本中心確實追蹤及確保本案工程進度。 
 2. 協助本中心進行工程驗收、點交及產權登記。 

10% 
   

履約爭議及財務檢查 
投標廠商應依本案採購契約草案、營造廠商契約，就下列事項提出工作說明。 
1. 興建工程履約爭議之預警及爭議發生之處理。 
2. 興建工程定期及不定期財務查核之查核重點與財務預警。 

10% 

   

貳、服務費用組成分析 廠商服務費用標價組成內容與其品質相較之合理性與完整性。 10% 
   

參、創意及回饋 
1. 廠商可提出對於本案有利、優化之創意及回饋具體實施計畫，內容應與採購標的有關者為限。(相關費用，已含於服

務費用總價不另給付，且創意內容需符合法令規定為投標廠商可執行之項目，否則不予計分) 
2. 創意及回饋應詳列各項目之金額。 

5% 
   

肆 

、團隊

能力與

實績 

團隊組織及主要工作人員學經歷 1. 團隊人力組織規劃。 

2. 投標廠商及其團隊成員專業技術能力。 10% 
   

過去履約績效 

1. 投標廠商近10年曾完成或執行「住宅類」、「商業類」及「辦公室(廳)類」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專案管理(履約管理)或專業
營建管理完工實績。 

2. 投標廠商或協力廠商/人員近5年曾執行履約爭議處理之實績。(應優先以都更履約爭議、工程履約爭議或促參履約爭議處理
等相關實績進行說明。) 

3. 投標廠商或協力廠商/人員近5年，如曾有採購履約爭議(協調)或受機關停權處分之情形，應敘明 
事由及處理情形，無則寫無。 

15% 

   

伍、 簡報及答詢 投標廠商簡報（完整度與專業度）及答詢表現（適當性），並以服務建議書所載範圍為限。 10% 
   

總評分    

扣  分    

序 位    

 

 

 

 

 

評選委員代號：                                            評選委員：                     

委員簽名彌封 



 

附件二 

 

 

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評選委員評分表 

標的名稱：新北市蘆洲區光華段965地號1筆土地都市更新案興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案 
 

 

 

 
 

評分備註： 

一、服務建議書份數不足者，於評選時總分扣減【5】分。 

二、各委員就各評選項目分別得分加總。 

三、本表請勿以鉛筆或其他易塗改之工具書寫，填寫後未交於承辦單位之前如有須更正，請委員向工作小組人員索取新表填寫，原舊表請委員自行作廢；交予承辦單位之後，如因計算錯誤，經委員會確認更

正後，由工作小組人員註記「業經委員會確認」及蓋章，該情形並載明於評選會議紀錄。 

四、各出席委員之評分表，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不得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 

五、投標廠商之投標單金額高於預算金額者，不得評選為最有利標廠商，且不得作為決標之對象。 



附件三 

 

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段965地號1筆土地都市更新興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案 
 

評選委員評選總表 

年 月 日 

合格投標商 
A B C 

 

合格投標商全銜 
   

 

評選委員 
 

得分加總 
 

序位 
 

得分加總 
 

序位 
 

得分加總 
 

序位 

1 
      

2 
      

3 
      

4 
      

5 
      

總分 
   

扣分 
   

平均總分 
   

 

名次 
   

 
評選委員會出席成員簽名： 

 

 
 


